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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子申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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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基本法規&申報實務

●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

● 111年外僑電子申報作業



  

基本法規&申報實務

● 何謂外僑

係指持外國護照之外國人及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
者（持有我國護照但無戶籍者），含港澳地區人
士但不包括大陸人士。

● 戶籍遷出者因仍具我國國籍，非外僑人士。



  

● 外僑身份

（1）統一證號：（居留證/統一基資表）

         ex：OC00****** or O800******

（2）稅籍編號:外僑—填西元出生年月日，後兩碼依護照英文姓
名第一個字之前兩位字母。

        ex：19900101TR
✔ 大陸地區人民稅籍編號:

第1位填9，第2位至第7位填註西元出生年後兩位及月、日各兩
位。ex:9810101

● 居留期間計算

外僑在華居留日數係以「護照」上入出境章戳或內政部移民署簽
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為準，始日不計、末日計，即入境日
不算、出境日算，於一個課稅年度(即1/1~12/31)內入出境多次
者，累積計算。



  

入境日 出境日 天數

108/10/27 109/07/28 209

109/07/31 109/09/06 37

109/09/18 109/09/19 1

109/09/24 109/09/29 5

109/10/06 110/01/25 86

案例：

109年居留天數共計338天

● 居住者 VS 非居住者

判斷原則:居留滿183天 

申報方式:居住者       結算/離境申報

         非居住者     就源扣繳
（5月/7-10天）



  

稅額計算
● 居住者：

（綜合所得總額-免稅額-扣除額）*稅率-累進差額=應納稅額

● 非居住者：

原則:就源扣繳（各類所得扣繳標準）

例外:申報

● 申報收件單位：

原則:以申報時居留證所載地址所屬之國稅局辦理

例外:扣繳單位（如離境外籍船員無法提示船員手冊）、自
首地稽徵機關



  

非居住者-就源扣繳

所得類別 申報方式 申報時間

屬所得稅法第88條
扣繳範圍所得

扣繳申報 給付起10日內完成
扣繳申報

非屬扣繳範圍所得 結算申報/
離境申報

每年5月/
離境前1週

適用 20%之所得額

適用 18%之所得額 x18%
=應納稅額

適用 6%之所得額

適用 21%之所得額

x6%

x20%

x21%



  

● 111年免稅額/扣除額及累進稅率

●

●

● 自境外雇主所取得之勞務報酬
所得稅法第8條第3款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之報酬。但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不超過
九十天者，其自中華民國境外雇主所取得之勞務報酬不在
此限。

即未滿183天但有滿90天有上述
所得者仍要申報喔！！



  

自境外雇主所取得之勞務報酬(境外所得5F)

● 在臺居留天數不超過90天，免視為ROC所得。

● 在臺居留天數91~299天，按實際居留日數計課。

● 在臺居留天數滿300天者:

1.上年度已來臺者，以全年度計課，不扣除當年度中途
短暫出境日數。

2.首度來臺者，其來臺前之日數可扣除，來臺後短暫出
境日數則不予扣除。

3.當年度任務期滿離境返國，其離境後之日數可予扣
除，離境前之短暫出境日數則不予扣除。



  

在臺居留天數 境內提供勞務自境外雇主取得之勞務報酬 

0~90天(含) 不需計入課稅 

91-182天 ● 按實際居留日數比例計算，境內薪資所得按

就源扣繳率18%申報納稅

● 境外給付所得*匯率*在台居留日數/所得期間

183-299天 ● 按實際居留日數比例計算，扣除免稅額及扣
除額結算申報

● 境外給付所得*匯率*在台居留日數/所得期間

300天 1.以全年度計課，不扣除年中短暫出境日數

2.首度來台者，可扣除來台前日數

3.當年度離台，可扣除離台後日數

境內提供勞務由境外雇主給付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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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計算原則

▲本表適用於提示之國外所得證明期間涵蓋納稅義務人居留期間。
**(在華300天以上)離境申報，不再返華且有境外薪資者，其境外薪資、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基本生活費計算至離
境當日。
   (在華300天以上)離境申報，不再返華且無境外薪資者，其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基本生活費依所得稅法第17-1條
計算。



  

藍領申報：

● 個人聘僱外籍移工:

所得額計算：

提示契約 ：   

（1）每月薪資×12÷全年天數×在台居留天數

（2）（每月薪資÷30天）×在台居留天數

未提示契約：

勞動部訂定基本薪資×12÷全年天數

● 逃逸外籍移工:

（1）居住者 ：基本薪資×1.5×12÷全年天數×逃逸期間

（2）非居住者：基本薪資×12÷全年天數×逃逸期間

期間 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1.5

104/7/1~105/12/31 20,008 30,012

106全年 21,009 31,514

107全年 22,000 33,000

108全年 23,100 34,650

109全年 23,800 35,700

110全年 24,000 36,000

111/1/1~ 25,250 37,875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

參考法條：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辦法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20條

第1項

 自一百零七年度起，在我國未設有戶籍並因工作而首次
核准在我國居留且符合一定條件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其從事專業工作，或依第九條規定取得就業金卡並在就
業金卡有效期間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於首次符合在我
國居留滿一百八十三日且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
之課稅年度起算五年內，其各該在我國居留滿一百八十
三日之課稅年度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部分之半
數免予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且不適用所得基本稅額
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第2項

 前項一定條件、申請適用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辦法
第1條 • 本辦法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 本辦法所稱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指外國專業人才中具有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公告之中華民國（以
下簡稱我國）所需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金
融、法律、建築設計、國防及其他領域之特殊專長，或經主管
機關會商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具有特殊專長者。

• 本辦法所稱專業工作，指本法第4條第4款規定之工作。

第3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經依前條認定具有特殊專長及取得勞動部或教育
部核發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工作）許可文件，並符合下列各
款條件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用本法第二十條租稅優惠：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
二、在我國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
三、於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日前五年內，在我國未設有戶籍且非
屬所得稅法規定之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依本法第九條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就業
金卡，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條件，且於核發就業金卡之日
前五年內在我國未設有戶籍且非屬所得稅法規定之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其於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內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者，
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用本法第二十條租稅優惠。



  

第3條 • 適用本法第七條規定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不須申請許可之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經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依前條認定具有特殊專長並取得證明文
件，且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用本法第二十條租稅
優惠。

•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於受聘僱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前，曾經核准在我國居留
者，其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者，不受第1項第1款首次核准之限
制。

第4條 • 符合前條規定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首次在我國居留滿183日且薪資所得超
過新臺幣300萬元之課稅年度起算5年內，各該課稅年度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
300萬元部分之半數，免計入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稅，其取得屬所得基本
稅額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所得，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計算基本稅
額。

• 前項所定起算5年，應自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首次在我國居留滿183日且薪資所
得超過新臺幣300萬元之課稅年度起算，不以其依第5條規定申請適用本法第
20條租稅優惠為起算時點。

• 第1項所稱薪資所得，指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因從事前條第1項第2款專業工
作，自境內及境外雇主取得應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規定計入綜合所得總額
課稅之薪資所得金額。



  

第5條 • 符合前2條規定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應於依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或第71條
之1規定辦理符合本法第20條及本辦法規定要件之各該課稅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時，按規定格式及檢附下列文件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適用本法
第20條租稅優惠：

•    一、依第3條第1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3條第4
       項情形，應檢附前經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相
       關證明文件。
   (二)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工作)許可
       文件影本。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及其
       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二、依第3條第2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3條第
       4項情形，應檢附前經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
       相關證明文件。
   (二)就業金卡影本。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及其
       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稅捐稽徵機關於審查前項申請時，如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之專業
工作是否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有疑義，得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供意見協助認定。



  

第5條 ●    三、依第3條第3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3條第4項情形，應
檢附前經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依第2條認定具有特殊專長之證明文件。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及其他足資證明
之文件。

● 稅捐稽徵機關於審查前項申請時，如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之專
業工作是否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有疑義，得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提供意見協助認定。

第6條 •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已依本辦法規定減免綜合所得稅及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
基本稅額，嗣經稅捐稽徵機關查得有不符合第3條及第4條規定條件者，依
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及稅捐稽徵法有關規定辦理。

第7條 • 香港或澳門居民依本法第24條規定準用本法第20條規定申請適用租稅優
惠，準用本辦法規定。

第8條 •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10年10月25日施行。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申請書



  

11年外僑申報作業



  

● 申報方式:
一、人工申報

二、報稅軟體：https://tax.nat.gov.tw
     外僑綜合所得稅      軟體下載

1、媒體申報（存NTM檔給國稅局併同申報書申
報）

2、網路申報（只有稅籍沒有辦法喔！）

關貿網路客服電話：0809-085-188

https://tax.nat.gov.tw/


  

網路申報僅能申報111年度
媒體申報可申報110及111年度

1.Https://www.tax.nat.gov.tw
2.選「外僑綜合所得稅」
3.選「軟體下載」安裝*記得更新！！

https://www.tax.nat.gov.tw/


  

使用健保卡登入畫面



  

使用統一證號登入畫面1/4



  

使用統一證號登入畫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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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統一證號登入3/4



  

使用統一證號登入4/4



  



  



  



  

退稅方式：



  

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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